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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补贴标准

和保障范围的通知

    

 

   
 
 

各镇 ( 区 ) 民政办、 财政 所、 市儿童福利院 :

为进一步提高我市 困境儿童基本 生活水平, 根据 《省政 府办

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》( 苏政 办 [2011

16 号

入

省 8 部

门

《关

于

落实 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有关问题

的

补充意见 》( 苏民 事 [2018 ] 11 号

,

以 下简

称

《意见

》

)、《关于

调整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补贴标

准

和保障范围

的

通知》( 苏政 民

福 [2020 ] 2 号) 等文件精 神, 按照 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上

年度 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 度, 对我市困境儿童 基本生

活费补贴标准和 范 围进行调 整。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 标准和对象范 围调整

1.机构孤儿基本生活费补贴标准从每人每

月

2510 元

提

高至

2640 元 ;



2.社会散居 孤儿、 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、 艾滋病 感染儿童基本

生活 费补贴标准从每人每月 2070 元提 高至 2280 元 ;

3. 重病重残儿童按 照社会 散居 季儿基本生活 费补贴标准 的

50%发放基本生活 费补贴 。

已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、 低保边缘重病困难对象救助金、 特

困人员 救助供养金或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等政策保障的 ,低

于困境儿童生活费补贴标准

部

分进行补差发 放

,

不得

重

复享

受

,

困境儿童 基本生活 费补贴不计入家 庭收入 。

享受基本生活费补贴的困境儿 童, 年满 18 周岁仍在 普通高

中

、

中 等职业学 校

、

普通全 日制专 科

、

普通全日制本科学

校

和

全

日制 高等职业

学

校就

读

, 可

继

续享受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补贴至

毕业为止 。

二、 做好重病 重残儿童的申请审核工作

各镇 ( 区 ) 民政办要与 残联、 社保 等部门 实现信息互通, 深

入排查 重病重残儿童 底 数, 加强政策宣 传, 协助符合条件的重病

重残儿童 家庭完成基本生活 费补贴 的申 请, 填写 《张家港市困境

儿

童

基本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表》 及时做

好

审核认定工作 《意

见

》

中 “ 医保政策规定的住院和门诊治

疗

费

用

1 年 中 自付部

分

超

过

2

万元的疾病

“

是指 医保内住院 和门诊治

疗

费用个人承担部

分

1

年中 ( 补贴 申请当 月前 1 年) 超过 2 万元的疾病 。

三、 加强动态管理

各镇 ( 区 ) 民政办 要实施动态管理, 及时掌握困 境儿童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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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困境 变化情况, 对不再符合保障条件 的, 及时调 整或终止基本

生活费补贴的发放。 重病儿童从完成 审批次月 起发放 1 年 后, 需

根据病情重新进行申请审核 。

下列情况

,

自 次

月

起停止发放困境儿

童

基本生活费补贴 :

1. 困境儿童重 病波愈或死亡的 ;

2. 困境儿 童依法被收养或 查找到失 踪父母或 父母重新 履行

监护抚 养责任的 ;

3.困境儿童父母刑满释放或 解除强制隔 离戒毒期满 3 个月的 ;

4. 困境儿童年满 18 周 岁 不符合补贴在读续发 条件的 (其中 ,

不 享 受其他

救

助或福利保障政策 的

,

按

相

应标

准

一次性发

放

6

个月补 贴) :;

5. 困境儿童年满 18 周 岁享受补贴在读续发, 毕业后未应屈

考取并就读

全

日制 高等教育学校 或从全日制

高

等教

育

学校升

业

的 (其 中, 续发不足 6 个月 的, 按 6 个 月补贴补 足) ;

6.困境儿童年满 18 周 岁 已退 出基本生活费补贴保障 的, 不

得再次纳 入保障 ;

7.其他不 符合发放条件的情况 。

困境儿童 基本生活费补贴新标准 及重病 重残儿童基本生活

费补贴发放工作自 2020 年 7 月 1 日 起执行, 所 需资金按原 渠道

列 支, 请做好贯彻落实 。



( 此 页无正文 )

  

2020 年 6 月 22 日

 

报送: 张家港市人民政府 。

抄送: 各镇人民政 府, 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管 委会, 双 山岛旅游

度假 区管 委会 。
 

张家 港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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